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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2-2023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

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，2023 年 6月 16 日结束课程教学，为切实做

好此项工作，圆满完成本学期的教学任务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6 月 19 日至 29 日为期末考试时间，端午节假日三天除外。

二、考核组织与安排

（一）全校性公共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，其他课程由各教学单位在

考试时间段内穿插安排，每个年级不可连排，需间隔安排。且考试最后两

天每个学院须安排一门课程考试。

（二）场次安排

考试类：每天两场（上午 9：00-11:00；下午 14:30-16:30）

考查类：时间可为 90分钟-120 分钟

（三）各教学单位应高度重视，成立考试领导小组。严格考试管理，

严控开卷考试及严格审核试卷质量。

（四）6 月 2日前须在正方教务系统里面完成汉口学院课程考核计划表

(附件 1)，未按要求设置的教学单位将影响试卷印刷。

（五）命题按规定的模板，按统一的格式要求进行卷面设计，需印制

的样卷应于 6 月 5日至 6月 10 日提交教务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六）本学期使用正方教务系统考试模块排考，包括监考教师安排。6

月 8日前完成系统中排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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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关于课程考核命题、审核、评阅等严格执行《汉口学院课程考核管

理办法（汉口学院行字[2019]91 号）》（修订）文件。

三、考核形式及要求

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，明确课程考核性质：考试或考查；课程考核

形式：闭卷或开卷；课程考核方式：试卷、口试、上机、设计、作品、报

告、论文、实操等。

（一）课程论文（设计）

各学院申报以课程论文方式考查的课程，课程论文模版及评阅按照《课

程论文（设计）考核要求》执行。

（二）随堂考查

1.大学体育 2、大学体育 4等。

2.各学院申报的以随堂考查形式考核的课程。

（三）学校统考

公共课课程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

系概论、大学英语 2、大学英语 4、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、计算机基础等。

具体安排见附表 2。

四、考务工作

（一）工作要点

1.试卷命题、印制、分装、保存等各环节要严格保密。

2.依据《汉口学院诚信考试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汉口学院行字[2018]79

号）》，加强诚信考试教育及实施，积极申报组织实施无人监考诚信考场。

3.各教学单位按照学校要求做好监考人员安排并通知到个人。

4.每场考试教学秘书必须提前 30 分钟到达考务办公室。每场考试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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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后教学秘书组织老师按照考场情况记录单清点试卷，当场完成。

（二）落实巡考制度

考试过程中要发挥巡考的监督与威慑作用，要加强巡查并及时处理各

种突发状况。维护考场秩序，促进良好的学风与考风形成。

（三）违纪处理

1.对于考试违纪作弊学生，监考人员、考场巡视人员应当场认定。

2.对考试作弊的学生，监考人员应终止其考试，收回其试卷，在试卷

左上方注明“作弊”字样，并对其用于作弊的物证予以登记并暂扣。同时，

监考人员应将当事人的姓名、学号、违纪作弊主要情节在《汉口学院考试

违纪认定单》中如实记录形成成书面材料，要求违规学生签名后退出考场。

考试结束后，监考教师应于当日将《汉口学院考试违纪认定单》、《汉口

学院考场情况记录单》和违反考试纪律考生的物证一并送交考务办公室。

五、阅卷工作

各教学单位须在教师阅卷前，组织教师阅卷培训，要求阅卷教师必须

按照评阅标准执行，特别对于新进、外聘、以往阅卷有不规范行为的教师，

应重点培训（线上或者线下），各教学单位自行提供阅卷样板供教师参考。

各教学单位应成立试卷阅卷审核小组，积极组织集体阅卷，如无法组

织集体阅卷，务必要求阅卷教师批阅一份试卷经审核小组审核达标后，方

可开始阅卷工作。

六、归档工作

评阅后的试卷（含答题纸）以学院（课部）为单位按学期、课程分类

管理。试卷类教学档案包含试卷、标准答案、命题双向细目表、考场情况

记录表、系统打印成绩册、课程试卷分析表。试卷装订顺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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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平时成绩单

2.课程大纲

3.教学进度计划表

4.课程考核命题审核表

5.考场情况记录单

6.系统打印成绩册（签字）

7.汉口学院课程试卷分析表

8.命题双向细目表

9.试卷样卷

10.评分标准

11.考试试卷或答题纸

12.其他（如学生成绩更正报告单）

教务处

2023 年 5月 31 日


